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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地址

阿图什市重工业园

区一区

联系人 吴来斌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3579571177
1522338723@qq.co
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新疆生态环境厅应对气

候变化处
地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

区南湖西路 215号

联系人 黄永亮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0991-4165404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水泥（3011水泥生产）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

《水泥生产企业 2018 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核

算报告》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

南》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1.0/2019年 3月 26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019年 9月 20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

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

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tCO2e） 376024.7479 376024.7479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445494 429061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

因

1. 初版排放报告柴油

消耗量、窑头粉尘重

量、净外购电力统计

错误；

2. 初版排放报告熟料

中氧化钙含量、熟料

中氧化镁含量、熟料

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

分解的氧化钙的含

量、熟料中不是来源

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

镁的含量计算错误。

1. 初版补充数据表

烟煤消耗量、柴油消

耗量、熟料工段用电

量统计错误；

2. 初版补充数据表

熟料中氧化钙含量、

熟料中氧化镁含量、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

碳酸盐分解的氧化

钙的含量、熟料中不

是来源于碳酸盐分

解的氧化镁的含量

计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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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广州绿石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C”）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

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的要求，对“克

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18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

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GSC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 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经核查确认，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 2018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

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中

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修订后《克州天山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号：2.0，发布时间：2019年 9月 20日，以

下简称“修订的监测计划”）的相关要求。

- 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声明：

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经核查确认，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如下：

年份
化石燃料

燃烧排放

量（吨）

替代燃料

和废弃物

中非生物

质碳燃烧

排放量

（吨）

原料碳酸盐

分解排放量

（吨）

生料中非

燃料碳煅

烧排放量

（吨）

净购入电

力引起的

排放量

（吨）

净购入

热力引

起的排

放量

（吨）

总排放

量（吨）

2018 175698.98 - 241174.07 2679.44 25941.65 - 445494

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经核查确认，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为：

年份
生产工段

序号

化石燃料

燃烧排放

量

（tCO2）

熟料对应

的碳酸盐

分解排放

（tCO2）

消耗电

力对应

的排放

量

（tCO2）

消耗热

力对应

的排放

量

（tCO2）

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

（吨）

熟料产量

（t）

2018 熟料工

段
174118.
44

241171.
39 8121.77 - 429061 46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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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2017年度比较如下：

年度 2018 2017
2018年相较

于 2017年波

动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445494 795529.57 -45.03%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429061 754582.19 -44.88%

熟料产量（t） 468433 814425 -42.48%

企业层级排放强度（tCO2/t） 0.9336 0.9768 -4.43%

补充数据表排放强度（tCO2/t） 0.8880 0.9265 -4.16%

与 2017年相比，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补

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降低 45.03%和 44.88%，原因是 2018 年熟料产量降低了

42.48%，导致排放量的减少，熟料产量的降低幅度与排放总量降低幅度呈正相关，故不存

在异常波动。由于熟料产量降低的比例比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

量降低的比例要小，导致排放强度与去年相比降低了 4.43%和 4.16%。

-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1. 排放单位在建配套建设一条 9MW 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2018年未投入使用，因

此在核算时暂不涉及到余热发电量。

2. 排放单位只进行烟煤的工业分析（GB/T 212-2008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不满足核

算指南要求，因此，选取《核算指南》中提供的煤的低位发热量默认值 26.7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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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重点排放单位(公章)：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核查机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核查机构(公章)：广州绿石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查组长 王植 签名 日期 2019年 9月 20日

核查组成员 冯艳芳、张巧玲、陈惠璇

技术复核人 冼绮露 签名 日期 2019年 9月 20日

技术复核人 夏磊 签名 日期 2019年 9月 20日

批准人 陈启林 签名 日期 2019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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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

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广州绿石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C”）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之一，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

数据完整准确。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碳排放核查指南》，核

查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内容：

核查目的是通过对组织温室气体（GHG）排放相关活动进行完整、

独立的评审，包括：

1）企业是否按照核算指南的要求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

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准确、可信；

3）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监测计划的要求；

4）“补充数据表”中填报的信息是否准确、可信。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核

查方”）所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设施导致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

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碳排放核查指南》（以下简称《核

查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排放单位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

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GSC遵守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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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观独立

GSC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

观、独立。

2） 公平公正

GSC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

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 诚信保密

GSC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

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

- 《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

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

- 《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以下简称《核算方法》）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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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213-2008）

-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GB/T 476-200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596-2012）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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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

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GSC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

员。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王植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撰写核查

报告并参加现场访问

2 冯艳芳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

3 张巧玲 核查组成员，参与文件评审

4 陈惠璇 核查组成员，参与文件评审

表 2-2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冼绮露 质量复核

2 夏磊 质量复核

2.2 文件评审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碳排放核查指南》，核查组于对如

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排放单位提交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1.0/2019年 3月 26日、补

充数据表（初始）1.0/2019年 3月 26日、监测计划（初始）1.0/2019

年 3月 26日；

2）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详见核查报告“支持性文件”。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0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为：现场查看

排放单位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现场

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

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

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

告。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19年 9月 9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访问。现场访

问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

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进行访谈、核查

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现场访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

容如表 2-3所示：

表 2-3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19年 9月
9日 吴来斌/科长

安全环保

部

 简介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环保工作

的成果及未来计划。

2019年 9月
9日 张兴民/环保员

安全环保

部

 介绍排放单位企业用能及能源管理

现状；

 回答温室气体填报负责部门及其岗

位职责有关问题。

2019年 9月
9日 魏欢/统计 化验室

 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施及

测量设备及回答相关问题；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

有关问题。

2019年 9月
9日 廖红/主任 化验室

 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施以

测量设备及回答相关问题；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

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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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报告的后续部分详细

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核查组在文件审核和现场核查过程中，向受

核查方开具了 20不符合项。在不符合项全部关闭后，核查组完成了

核查报告初稿。根据 GSC内部管理程序，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受核查

方和委托方前，经过了 GSC内部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评审，核查报

告终稿于 2019年 9月 20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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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以及《公司简介》、查

看现场、现场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一）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简介

排放单位名称：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水泥生产，属于核算指南中的“水泥生产行业”

企业行业代码：3011

主营产品代码：310101

地理位置：阿图什市重工业园区一区

成立时间：2010年 12月 02日

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

规模：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

位于新疆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重工业园区，是中国中

材集团（央企）控 股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配有 50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在建配套建设一条 9MW纯低温

余热发电系统，2019年投入使用），该生产线采用国内较为先进的

新型干法预分解生产工艺 及集中控制的先进技术，自动化程度高，

环保设施完善，能耗低，用工少，产能高。项目工程于 2011年 6月

28日开工建设，2014年 4月全线建成并进行试生产。

（二）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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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3- 1所示：

图 3- 1排放单位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安全环保科负责。

（三）排放单位主要的产品或服务

排放单位为水泥生产企业，主要的产品为水泥。通过核对企业简

介及通过与排放单位访谈，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采用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工艺，工序主要包括原料破碎、生料制备、熟料烧成阶段和水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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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段，2019年余热发电系统投入运行。消耗的能源主要是煤和电，

少量的柴油和天然气。生产工艺如下：

图 3- 2工艺流程图

（四）排放单位能源管理现状

使用能源的品种：2018年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的

直接/间接排放设施见表 3-1。

表 3-1 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能源品种

回转窑 烟煤、柴油

生活锅炉 烟煤、天然气

移动设施 柴油

动力设施、空调、照明器具等 电力

注：核查组通过查阅烟煤热值化验单据中的数据，根据《GB/T 5751-2009 中国

煤炭分类》对比，确认煤种为烟煤。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排放单位具有详细的企业生产月报，其中包

含企业烟煤的月和年消耗量以及工序的电力消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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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审计情况：未做能源审计。

年度能源统计报告：每年向统计局上报《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

费及库存》。

（五）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废弃物处理现状

排放单位不涉及废弃物处理

（六）排放单位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简述

与 2017年相比，排放单位在 2018 年将原本的燃煤生活锅炉换

成了燃气生活锅炉。

（七）产品产量等情况

表 3-2 排放单位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表

项目 2018年

工业总产值（万元） 19248.05

熟料（t） 468433

水泥（t） 368129

综合能耗（万吨标煤） 5.0300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真实、正

确。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查边界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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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及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

为排放 单位在新疆自治区内的厂区；排放单位法人名下在新疆自治

区内只有位于阿图什市重工业园区一区的厂区及矿山。设施边界包括

排放单位在阿图什市重工业园区一区的厂区及矿山内所有排放设施；

核算边界包括设施边界内排放 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二氧化碳

间接排放，并确认以上边界均符合《核算方法》的要求。

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审阅《工艺流程图》、《厂区平面图》、

现场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每一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和物理位置均

与现场一致。所有排放单位碳排放源的具体信息如表 3-3所示。

表 3-3 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

类型 设施/工序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物理位

置

化石燃料

燃烧排放

烟煤
回转窑 Φ4.7×72m 烧成车间

燃煤锅炉 4t 生活区

天然气 燃气常压锅炉 4t 生活区

柴油
工程车辆 / 厂区内

回转窑 Φ4.7×72m 烧成车间

工业过程排放 回转窑 Φ4.7×72m 烧成车间

间接排放 动力、照明 厂用电 / 厂区内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排放

设施，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与以往年份保持了一致，符合

《核算方法》中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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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中国水泥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核算方法：

受核查方排放量（E）计算如下：

电和热过程过程燃烧燃烧电和热过程燃烧 EEEEEEEEE
CO

 21212 ―公式 1

其中：

ECO2 企业 CO2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E 燃烧 企业所消耗的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E 燃烧 1 企业所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排放量，

单位为吨（t CO2）；

E 燃烧 2 企业所消耗的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

量，单位为吨 tCO2；

R 过程 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E 过程 1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CO2排放量，

单位为吨（tCO2）；

E 过程 2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生料中的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E 电和热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

料燃烧量、单位燃料的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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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i i EFADE  11燃烧 ―――――――――――――――――公式 2

其中：

1燃烧E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

单位为吨（tCO2）；

i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

万千焦（GJ）

iE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 3计算：

iii FCNCVAD  ―――――――――――――――――公式 3

其中：

i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

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

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i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

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

方米（万 Nm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 4计算：

12
44

 iii OFCCEF
―――――――――――――――――公式 4

其中：

iCC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

焦（tC/GJ）；

iO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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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在 2018年中不涉及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

燃烧。因此，此部分排放

2燃烧E =0

（3）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以下公式 5计算，

受核查方核算边界中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包括熟料对应的 CO2排放

量；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对应的 CO2排放量，不涉及旁路放风粉

尘对应的 CO2排放量：

―公式 5

其中：

E 工艺 1 核算和报告期内，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Qck 生产的水泥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Qckd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的重量，单位为吨（t）；

Qbpd 窑炉旁路放风粉尘的重量，单位为吨（t）；

FR1 熟料中氧化钙（CaO）的含量，单位为% ；

FR10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CaO）的含量，

单位为% ；

FR2 熟料中氧化镁（MgO）的含量，单位为% ；

FR20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MgO）的含量，

单位为%。

44/56 二氧化碳与氧化钙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
40
44)(

56
44)[( 2021011

  FRFRFRFRQQQE
i

bpdckdck ）（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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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0 二氧化碳与氧化镁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 CaO、MgO 的质量，主要指有的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废渣、石膏等配料中含有的钙和镁的化合物折

算成的 CaO、 MgO的质量，按以下公式 6、公式 7（参考国家发改

委发布文件《水泥生产企业 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计算：

ck

iCi

Q

CQ
FR  


a

10
―――――――――――――――――公式 6

ck

Mgii

Q

CQ
FR  

20
―――――――――――――――――公式 7

其中：

CCai 第 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CaO的质量分数各批次加权平

均值，单位为%；

CMgi 第 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MgO的质量分数各批次加权平

均值，单位为%；

Qi 第 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4）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受核查方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 8

计算。

12
44FRQ 02 工艺E

―――――――――――――――――公式 8

其中：

2工艺E
核算和报告期内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

单位为吨（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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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生料的数量，单位为吨（t），可采用核算和报告期内企业

的生产记录数据；

FR0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单位为%；如缺少测量数据，可取

0.1%～0.3%（干基），生料采用煤矸石、高碳粉煤灰等配

料时取高值，否则取低值；

44/12 二氧化碳与碳的数量换算。

（5）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净购入的热力，净购入使用电力所对应的生产活

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 8计算：

E 电=AD 电力× EF 电力 ――――――――――――――――公式 8

其中：

E 电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排放量，单

位为吨（t CO2）；

AD 电力 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电力 电 力 的 CO2 排 放 因 子 ， 单 位 为 吨 CO2/ 兆 瓦 时

（tCO2/MWh）。

核查组通过评审 2018年排放报告，确认排放单位的直接排放核

算方法与间接排放核算方法均符合《核算方法》的要求。核查组没有

发现偏离《核算方法》的情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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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3.4.1.1 活动水平数据 1：烟煤消耗量

表 3.4.1-1 对烟煤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回转窑用 66209.35

其他燃烧设备用 167.54

矿山用 34.6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

监测方法： 转子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烟煤消耗量数据来源于《《生产

月报》；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一致；

3）核查组采用《进厂原燃材料平衡表》的烟煤消耗量数据进

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烟煤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生产

月报》，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

要求。

表 3.4.1-2 烟煤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生产月报》
初始排

放报告

终版排

放报告

《进厂原

燃材料平

衡表》
回转窑用

煤

工业锅炉

用煤
矿山用煤

2018

1月 0 133.48 0 - - 133.48
2月 0 34.06 0 - - 34.06
3月 7500 0 0 - - 7500
4月 16093 0 0 - - 16093
5月 0 0 0 - - 0
6月 0 0 0 - - 0
7月 13985 0 0 - - 13985
8月 0 0 0 - - 0
9月 12502 0 0 - - 1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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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8137 0 34.6 - - 8171.60
11月 7992.35 0 0 - - 7992.35
12月 0 0 0 - - 0
全年

66209.35 167.54 34.6 66411.
49

66411.4
9 66411.49

3.4.1.2 活动水平数据 2：柴油消耗量

表 3.4.1-3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移动源用油 135.81
点火用油 21.29
矿山用油 140

单位： t

数据来源：

移动源用油 《工程车油耗、物料统计表》

点火用油 《柴油出库单》

矿山用油 《柴油出库单》

监测方法： 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移动源柴油消耗量数据来源于《工

程车油耗、物料统计表》，点火用柴油和矿山用油来源于《柴

油出库单》；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统计错

误；

3）受核查方统计柴油单位为升，柴油密度为 0.84kg/L,
4）受核查方未能提供其他可交叉核对数据。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柴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工程

车油耗、物料统计表》、《柴油出库单》，经核对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表 3.4.1-4 柴油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工程车油

耗、物料统计

表》

《柴油出库单》
初始排

放报告

终版排

放报告

移动源用油 点火用油 矿山用油

2018
1月 7.64 0 15 - -
2月 10.67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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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 30 - -
4月 23.69 0 10 - -
5月 8.64 0 15 - -
6月 10.66 0 0 - -
7月 15.80 6.95 15 - -
8月 7.40 0.00 15 - -
9月 14.82 2.47 0 - -
10月 15.84 1.86 25 - -
11月 14.26 0 0 - -
12月 5.54 0 15 - -
全年 135.81 21.29 140 316.99 297.10

3.4.1.3 活动水平数据 3：天然气消耗量

表 3.4.1-5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10.1191

单位： 万 m3

数据来源： 《天然气发票》

监测方法： 供应商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源于《天然

气发票》；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统计错

误；

3）受核查方自身无计量天然气数据，受核查方根据天然气发

票确定受核查方天然气用量；

4）受核查方未能提供其他可交叉核对数据。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天

然气发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

方法》要求。

表 3.4.1-6 天然气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天然气发票》 初始排放报告 终版排放报告

2018

1月 0 - -
2月 0 - -
3月 0 - -
4月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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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0 - -
6月 0 - -
7月 0 - -
8月 0 - -
9月 0 - -
10月 0.5917 - -
11月 4.2443 - -
12月 5.2831 - -
全年 10.1191 29.1978 10.1191

3.4.1.4 活动水平数据 3：熟料产量

表 3.4.1-7 对熟料产量的核查

数据值： 468433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

监测方法： 转子流量计计量生料消耗量，再根据耗料比计算熟料产量

监测频次： 每批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熟料产量数据来源于《主机设备

运转情况及耗材情况》；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一致；

3）核查组采用《进厂原燃材料平衡表》的熟料产量进行交叉

核对，数据一致。

4）受核查方提供的耗料比为 1.56，核查组使用 2018年生料

消耗量*1.56得出的数据与《生产月报》中熟料产量一致。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熟料产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生产月

报》，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

要求。

表 3.4.1-8 熟料产量的交叉核对

《生产月报》
初始排放报

告

终版排放

报告

《进厂原燃

材料平衡

表》

2018

1月 0 - - 0
2月 0 - - 0
3月 51500 - - 51500
4月 116600 - - 11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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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0 - - 0
6月 0 - - 0
7月 100575 - - 100575
8月 0 - - 0
9月 89974 - - 89974
10月 57708 - - 57708
11月 52076 - - 52076
12月 0 - - 0
全年 468433 468433 468433 468433

3.4.1.5 活动水平数据 4：窑头粉尘重量

表 3.4.1-9 对窑头粉尘重量的核查

数据值： 5.2

单位： t

数据来源： 《窑头粉尘年报》

监测方法： 在线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连续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窑头粉尘重量数据来源于《窑头

粉尘年报》；

2）与《排放报告（初版）》窑头粉尘重量数据一致；

3）受核查方未提供其他数据进行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窑头粉尘重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窑

头粉尘年报》，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方法》要求。

表 3.4.1-10 窑头粉尘重量的交叉核对

《烟气排放连续监

测月平均值年报表》
初始排放报告

终版排放报

告

2018

1月 0 - -
2月 0 - -
3月 0.9 - -
4月 1.0 - -
5月 0 - -
6月 0.3 - -
7月 1.0 - -
8月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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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0.9 - -
10月 0.9 - -
11月 0.2 - -
12月 0 - -
全年 5.2 5.2 5.2

3.4.1.6 活动水平数据 5：生料消耗量

表 3.4.1-11 对生料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730755.06

单位： t

数据来源： 《进厂原燃材料平衡表》

监测方法： 转子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生料消耗量数据来源于《进厂原

燃材料平衡表》；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统计小

数点错误；

3）受核查方未提供其他数据进行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生料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进厂

原燃材料平衡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

《核算方法》要求。

表 3.4.1-12 生料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进厂原燃材料平衡表》 初始排放报告 终版排放报告

2018

1月 0 - -
2月 0 - -
3月 80340 - -
4月 181895 - -
5月 0 - -
6月 0 - -
7月 156897 - -
8月 0 - -
9月 140359 - -
10月 90025 - -
11月 81239.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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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0 - -
全年 730755.06 730755 730755.06

3.4.1.7 活动水平数据 6：净外购电力

表 3.4.1-13 对净购入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38887.2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费账单》

监测方法： 电表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连续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净外购电力数据来源于《电费账

单》；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计算错

误；

3）核查组采用《用电分配表》的净外购电力进行交叉核对，

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力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电费

账单》，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

要求。

表 3.4.1-14 净购入电力的交叉核对

《电费账单》
初始排放报

告
终版排放报告

《用电分配

表》

2018

1月 211.2 - - 211.2
2月 211.2 - - 211.2
3月 4725.6 - - 4725.6
4月 6494.4 - - 6494.4
5月 1861.2 - - 1861.2
6月 1914 - - 1914
7月 6507.6 - - 6507.6
8月 1834.8 - - 1834.8
9月 6560.4 - - 6560.4
10月 4448.4 - - 4448.4
11月 3775.2 - - 3775.2
12月 343.2 - - 343.2
全年 38887.2 3888.72 38887.2 38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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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8 采用缺省值的活动数据

表 3.4.1-15 活动水平数据缺省值一览表

序

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烟煤低位发热

量
26.7GJ/t

排放单位只进行烟煤的

工业分析（GB/T 212-2008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不

满足核算指南要求，因

此， 选取补充数据表中

提供的煤的低位发热量

缺省值 26.7GJ/t

数据准确

2 柴油（水泥）低

位发热量
42.652 GJ/t

排放单位未检测柴油低

位发热量，选取的是《核

算方法》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3 柴油（矿山）低

位发热量
43.33GJ/t

排放单位未检测柴油低

位发热量，选取的是《矿

山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提

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4 天然气低位发

热量
389.31GJ/t

排放单位未检测天然气

低位发热量，选取的是

《核算方法》中提供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熟料中氧化钙（CaO）含量

表 3.4.2-1 对熟料中氧化钙（CaO）含量的核查

数据值 66.03

单位 %

数据来源 《出窑熟料台账》

监测方法 《GB/T 176-2008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EDTA 滴定法

监测频次 每日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氧化钙（CaO）含量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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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窑熟料台账》；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数据计

算错误；

3）核查组采用《熟料化学分析台账》的熟料中氧化钙（CaO）
的含量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4）经核查的熟料产量核查过程具体见章节 3.4.1.4.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氧化钙（CaO）含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

的《出窑熟料台账》，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

合《核算方法》要求。

表 3.4.2-2 对熟料中氧化钙含量年均加权值计算的核查

经核查的熟

料产量（t）
《出窑熟料

台账》

初始排

放报告

终版

排放

报告

《熟料化

学分析台

账》

2018

1月 0 0 - - 0
2月 0 0 - - 0
3月 51500 65.93 - - 65.93
4月 116600 65.89 - - 65.89
5月 0 0 - - 0
6月 0 0 - - 0
7月 100575 66.07 - - 66.07
8月 0 0 - - 0
9月 89974 65.64 - - 65.64
10月 57708 66.59 - - 66.59
11月 52076 66.45 - - 66.45
12月 0 0 - - 0

全年合计/
加权平均

468433 66.03 66.10 66.03 66.03

3.4.2.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熟料中氧化镁（MgO）含量

表 3.4.2-3 对熟料中氧化镁（MgO）含量的核查

数据值 1.04

单位 %

数据来源 《出窑熟料台账》

监测方法 《GB/T 176-2008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EDTA 滴定法

监测频次 每日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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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熟料中氧化镁（MgO）含量数

据来源于《出窑熟料台账》；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数据计

算错误；

3）核查组采用《熟料化学分析台账》的熟料中氧化镁（MgO）
的含量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4）经核查的熟料产量核查过程具体见章节 3.4.1.4.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熟料中氧化镁（MgO）含量数据来自于排

放单位的《出窑熟料台账》，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表 3.4.2-4 对熟料中氧化镁含量年均加权值计算的核查

经核查的熟

料产量（t）

《熟料化学

分析物理检

验台账》

初始排

放报告

终版排

放报告

《熟料化

学分析台

账》

2018

1月 0 0 - - 0
2月 0 0 - - 0
3月 51500 1.11 - - 1.11
4月 116600 1.07 - - 1.07
5月 0 0 - - 0
6月 0 0 - - 0
7月 100575 1.02 - - 1.02
8月 0 0 - - 0
9月 89974 1.06 - - 1.06
10月 57708 0.97 - - 0.97
11月 52076 0.96 - - 0.96
12月 0 0 - - 0

全年合计/
加权平均

468433 1.04 1.03 1.04 1.04

3.4.2.3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

化钙含量

表 3.4.2-5 对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含量的核查

数据值 1.63

单位 %

数据来源 计算值，公式

铁粉入厂量来源于《进厂原燃材料平衡表》，铁粉实际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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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来源于《生产月报》，铁粉氧化镁含量数据来源于《进

厂原燃材料化学分析台账》

监测方法 《GB/T 176-2008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EDTA 滴定法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

含量数据为计算值；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数据计

算错误；

3）企业生料组分为页岩、石灰石、铁粉，属于非碳源盐的是

铁粉；

4）企业对每批入厂的原材料进行检测，铁粉入厂量来源于《进

厂原燃材料平衡表》，铁粉实际消耗量数据来源于《生产月

报》，铁粉氧化钙含量数据来源于《进厂原燃材料化学分析

台账》；

5）《进厂原燃材料化学分析台账》中铁粉氧化钙含量数据为

最原始记录数据，无其他可交叉核对数据。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含量数据

为计算值，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

法》要求。

表 3.4.2-6 对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含量年均加权值

计算的核查

经核查

的熟料

产量（t）

铁粉入

厂量（t）

《进厂

原燃材

料化学

分析台

账》》

铁粉消

耗量（t）

加权

平均

值

初始

排放

报告

终版

排放

报告

201
8

1月 0 0 0 0 - - -
2月 0 0 0 0 - - -
3月 51500 5725.88 29.56 3650 - - -
4月 116600 6986.9 30.71 6275 - - -
5月 0 3067.18 31.84 0 - - -
6月 0 0 0 0 - - -
7月 100575 0 0 5362 - - -
8月 0 0 0 0 - - -
9月 89974 3218.82 26.47 4535 - - -
10月 57708 2593.7 27.85 3910 - - -
11月 52076 2168.9 28.39 2181.7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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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0 1032.5 29.24 0 - - -
全年合

计/加权

平均
468433 24793.88 29.47 25913.78 1.68 1.15 1.68

3.4.2.4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5：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

化镁含量

表 3.4.2-7 对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含量的核查

数据值 0.18

单位 %

数据来源
计算值，公式

铁粉入厂量来源于《进厂原燃材料平衡表》，铁粉实际消耗

量数据来源于《生产月报》，铁粉氧化镁含量数据来源于《进

厂原燃材料化学分析台账》

监测方法 《GB/T 176-2008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EDTA 滴定法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排放报告（终版）》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

含量数据未计算值；

2）与《排放报告（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数据计

算错误；

3）企业生料组分为页岩、石灰石、铁粉，属于非碳源盐的是

铁粉；

4）企业对每批入厂的原材料进行检测，铁粉入厂量来源于《进

厂原燃材料平衡表》，铁粉实际消耗量数据来源于《生产月

报》，铁粉氧化镁含量数据来源于《《进厂原燃材料化学分

析台账》；

5）《进厂原燃材料化学分析台账》中铁粉氧化镁含量数据为

最原始记录数据，无其他可交叉核对数据。

核查结论

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含量数据

为计算值，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方

法》要求。

表 3.4.2-8 对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含量年均加权值

计算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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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

的熟料

产量（t）

铁粉入

厂量（t）

《进厂

原燃材

料化学

分析台

账》

铁粉消

耗量（t）

加权

平均

值

初始

排放

报告

终版

排放

报告

201
8

1月 0 0 0 0 - - -
2月 0 0 0 0 - - -
3月 51500 5725.88 3.07 3650 - - -
4月 116600 6986.9 3.34 6275 - - -
5月 0 3067.18 3.76 0 - - -
6月 0 0 0 0 - - -
7月 100575 0 0 5362 - - -
8月 0 0 0 0 - - -
9月 89974 3218.82 2.94 4535 - - -
10月 57708 2593.7 2.33 3910 - - -
11月 52076 2168.9 3.65 2181.78 - - -
12月 0 1032.5 3.64 0 - - -
全年合

计/加权

平均
468433 24793.88 3.21 25913.78 0.20 0.55 0.20

3.4.2.5 采用缺省值的排放因子

表 3.4.2-9 排放因子缺省值一览表

序

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烟煤单位热值含

碳量
0.0274tC/GJ

排放单位未检测烟

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选取的是《核算方

法》中提供的高限值

数据准确

2 烟煤（窑用）碳氧

化率
98%

排放单位未检测烟

煤碳氧化率，选取的

是《核算方法》中提

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3 烟煤（其他燃烧设

备用）碳氧化率
91%

排放单位未检测烟

煤碳氧化率，选取的

是《核算方法》中提

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4 烟煤（矿山用）碳

氧化率
93%

排放单位未检测烟

煤碳氧化率，选取的

是《矿山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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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南》中提供的

缺省值

5 柴油单位热值含

碳量
0.0202tC/GJ

排放单位未检测柴

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选取的是《核算方

法》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6 柴油（水泥）碳氧

化率
99%

排放单位未检测柴

油碳氧化率，选取的

是《核算方法》中提

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7 柴油（矿山）碳氧

化率
98%

排放单位未检测柴

油碳氧化率，选取的

是《矿山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中提供的

缺省值

数据准确

8 天然气单位热值

含碳量
0.01532Ct/GJ

排放单位未检测天

然气单位热值含碳

量，选取的是《核算

方法》中提供的缺省

值

数据准确

9 天然气碳氧化率 99.5%

排放单位未检测天

然气碳氧化率，选取

的是《核算方法》中

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10 生料中非燃料碳

含量
0.1%

生料组分不含有煤

矸石、高碳粉煤灰等

配料，选取的是《核

算方法》中提供的最

低值

数据准确

11 电力排放因子
0.6671tCO2/M

Wh

《2011年和 2012年
中国区域电网平均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中西北电网平均CO2

排放因子缺省值。

数据准确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方法》，核查组通过审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

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碳排放量汇总如下表所示。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36

表 3.4.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燃料

品种
年份 消耗量(t) 低位发热量

(GJ/t)
单位热值含

碳量(tC/GJ)
碳氧化率

（%）

碳与 CO2

之间折算

系数

CO2排放

量(tCO2)

烟煤

（回

转窑

用）

2018 66209.35 26.70 0.02618 98 44/12 174051.85

烟煤

（其

他燃

烧设

备用）

2018 167.54 26.70 0.02618 95 44/12 408.97

烟煤

（矿

山用）

2018 34.6 26.70 0.0274 93 44/12 86.32

柴油

（厂

用）

2018 157.10 42.652 0.0202 99 44/12 491.33

柴油

（矿

山用）

2018 140 43.33 0.0202 98 44/12 440.32

天然

气
2018 10.1191 389.31 0.01532 99.5 44/12 220.19

合计 175698.98

表 3.4.3-2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

份

熟料产

量（t）

排气

筒粉

尘的

重量
(t)

熟料

中
CaO
的含

量(%)

熟料中

不是来

源于碳

酸盐分

解的
CaO
的含

量(%)

二氧化

碳与氧

化钙之

间的分

子量换

算

熟料

中
MgO
的含

量(%)

熟料中

不是来

源于碳

酸盐分

解的

MgO的

含量
(%)

二氧化

碳与氧

化镁之

间的分

子量换

算

碳排放量
(tCO2)

2018 468433 5.2 66.03 1.68 44/56 1.04 0.20 44/40 241174.07

表 3.4.3-3 生料中非燃料碳燃烧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生料数量（t） 生料中非燃料碳

含量(%)
二氧化碳与碳的数量

换算
碳排放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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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730755.06 0.1 44/12 2679.44

表 3.4.3-4 净购入电力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量（MWh） 排放因子(tCO2/MWh) CO2排放量（tCO2）

2018 38887.20 0.6671 25941.65

表 3.4.3-5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

年度 201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75698.98

替代燃料和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燃烧排放量(tCO2) -

原料碳酸盐分解排放量(tCO2) 241174.07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排放量(tCO2) 2679.44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5941.65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

总排放量(tCO2) 445494

表 3.4.3-6 排放单位排放量汇总

年份

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量

（吨）

替代燃

料和废

弃物中

非生物

质碳燃

烧排放

量（吨）

原料碳酸盐

分解排放量

（吨）

生料中

非燃料

碳煅烧

排放量

（吨）

净购入电力

引起的排放

量（吨）

净购入

热力引

起的排

放量

（吨）

总排放

量（吨）

2018 175698.98 - 241174.07 2679.44 25941.65 - 445494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4.4.1 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及基本信息的核查

排放单位仅有一条 5000t/d 熟料生产线，因此，补充数据表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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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边界为 5000t/d 熟料生产线熟料生产过程消耗的化石燃料产生的

排放、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及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相关资料，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补充数据核算

报告中的数据汇总表基本信息，以及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内的基本信

息如下：

表 3.4.4-1 经核查的数据汇总表基本信息

参数 数据值 核查证据

在岗职工总数（人） 222 受核查方根据实际情况统计提供

固定资产（万元） 76290.42 固定资产统计表

工业总产值（万元） 19248.05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综合能耗（万吨标煤） 5.0300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205-1表）

设计产能（吨熟料/天） 5000 产能批复

海拔高度（m） 1540 现场核查测量

协同处置废弃物量(万
吨) 无 现场核查得知

3.4.4.2 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对补充数据表中的烟煤消耗量、柴油消耗量、熟料产量的

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

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受核查方 2018年没有余

热发电系统，具体核查过程见在上文 3.4.1章节。

表 3.4.4-2 对熟料工段用电量的核查

数据值： 13312.2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用电分配表》

监测方法： 电表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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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连续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1）《补充数据表（终版）》中熟料工段用电量数据来源于《用

电分配表》；

2）与《补充数据表（初版）》数据不一致，为受核查方统计

错误；

3）受核查方 2018年未启用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故 2018年熟

料工段用电量来源为电网电量；

4）受核查方未提供其他可交叉核对数据。

核查结论

终版补充数据表中的熟料工段用电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

《用电分配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方法》要求。

表 3.4.4-3 熟料工段用电量的交叉核对

《用电分配表》 初始排放报告 终版排放报告

2018

1月 0 - -
2月 0 - -
3月 2590 - -
4月 5556 - -
5月 0 - -
6月 0 - -
7月 4863.8 - -
8月 0 - -
9月 4274 - -
10月 2948.5 - -
11月 2339.3 - -
12月 0 - -
全年 22571.6 3888.72 22571.6

经核查的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 3.4.4-4 经核查的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

活动水平数据 熟料工段

烟煤消耗量（t） 66209.35

烟煤低位发热量（GJ/t） 26.7

柴油消耗量（t） 21.29

柴油低位发热量（GJ/t） 4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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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产量（t） 468433

熟料工段用电量（MWh） 22571.6

3.4.4.3 补充数据表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对补充数据表中的烟煤低位发热量、烟煤单位热值含碳

量、烟煤碳氧化率、柴油低位发热量、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柴油碳

氧化率、熟料中氧化钙的含量、熟料中氧化镁的含量、熟料中不是来

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的含量、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

化镁的含量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

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核查过程见在

上文 3.4.2章节。电力排放因子为《2018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

模板》中的缺省值。经核查的补充数据表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如下表

所示：

表 3.4.4-5 经核查的补充数据表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熟料工段

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274

烟煤碳氧化率（%） 98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202

柴油碳氧化率（%） 99

熟料中氧化钙的含量（%） 66.03

熟料中氧化镁的含量（%） 1.04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的含量（%） 1.68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的含量（%） 0.20

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0.6101

3.4.4.4 补充数据表排放量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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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8年度补充数据表进行核查，核查组

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补充数据表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

正确，补充数据表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表 3.4.4-6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燃料

品种
年份 消耗量(t) 低位发热量

(GJ/t)
单位热值含

碳量(tC/TJ)
碳氧化率

（%）

碳与 CO2

之间折算

系数

CO2排放

量(tCO2)

烟煤 2018 66209.35 26.7 0.0274 98 44/12 174051.85

柴油 2018 21.29 42.652 0.0202 99 44/12 66.58

合计 174118.44

表 3.4.4-7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熟料产量

（t）

熟料中

CaO的

含量
(%)

熟料中

不是来

源于碳

酸盐分

解的

CaO的

含

量(%)

二氧化

碳与氧

化钙之

间的分

子量换

算

熟料中
MgO
的含量
(%)

熟料中

不是来

源于碳

酸盐分

解的

MgO的

含量(%)

二氧化

碳与氧

化镁之

间的分

子量换

算

碳排放量
(tCO2)

2018 468433 66.03 1.68 44/56 1.04 0.20 44/40 241171.39

表 3.4.4-8 消耗电力排放量计算

年份 消耗电量（MWh） 排放因子(tCO2/MWh) CO2排放量（tCO2）

2018 22571.6 0.6101 13770.93

表 3.4.4-9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

年度 201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74118.44

原料碳酸盐分解排放量(tCO2) 241171.39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3770.93

总排放量(tCO2) 42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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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最终补充数据

表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方法》、《2018年碳

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以及修订的监测计划的要求。经核查后

的 2018年度《补充数据》见下表。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43

表 3.4.4-10 数据汇总表

基本信息 主营产品信息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

名称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在岗

职工

总数

（人

）

固定

资产

合计

（万

元）

工业

总产

值（万

元）

行业

代码

产品一 产品二

综合能

耗（万

吨标

煤）

按照指南核算

的企业法人边

界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万

吨二氧化碳当

量）

按照补充数

据核算报告

模板填报的

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万

吨）

名

称

单

位
产量

名

称

单

位
产量

克州

天山

水泥

有限

责任

公司

91653
00056
43839
3J

222 76290
.42

19248
.05 3011 熟

料
t 468433 水

泥
t 368129 5.0300 44.5494 42.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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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11 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

熟料工段

1 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429061 1.1，1.2，1.3与 1.4之和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74118.44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1.1.1 消耗量（t或万 m3） 烟煤 66209.35
柴油 21.29

1.1.2 低位发热量（GJ/t或 GJ/万 Nm3） 烟煤 26.7 若无实测值，则煤的低位发热量默认值取 26.7GJ/t

柴油 42.652
1.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烟煤 0.0274

柴油 0.0202
1.1.4 碳氧化率（%） 烟煤 98

柴油 99
1.2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tCO2） 241171.39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6）计算

1.2.1 熟料产量（t）
468433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1.2.2 熟料中 CaO的含量（%） 66.03
1.2.3 熟料中MgO的含量（%） 1.04
1.2.4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 CaO的含量（%）

1.68

�
�� � ��厀��
���

式中，CCai——第 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CaO的质量分数各批次加权

平均值，%；

Qi——第 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t；
Qck——熟料产量，t

1.2.5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MgO 的含量（%）

0.20
�

�� � ��厀��
���

式中，CMgi——第 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MgO 的质量分数各批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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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

权平均值%
1.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8121.77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1.3.1 消耗电量（MWh） 13312.2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1.3.1.1电网供电电量（MWh） 13312.2 优先填报熟料工段计量数据；如熟料工段计量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

厂比例拆分1.3.1.2自备电厂*7电量（MWh） 0
1.3.1.3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0
1.3.1.4余热电量（MWh） 0
1.3.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610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 2015 年全国

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6101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1.4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1.4.1 消耗热量（GJ） 0 消耗热量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

1.4.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GJ）

0.1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果

是自备电厂，排放因子参考“自备电厂补充数据表”中的供热碳排

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2 设计产能（吨熟料/天） 5000
3 海拔高度（m） 1540 水泥窑所在地海拔高度超过 1000m时填报

4 协同处置废弃物量（万 t）
无

请填报处置原生废弃物数量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全部熟料生产

工段合计
5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42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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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监测计划执行的核查

核查组对照受核查方已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

1.0 /2019年 3月 26日），结合受核查方 2018年度开展的监测活动，

以监测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基本情况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

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边界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

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方法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

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活动数

据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

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缺少天然气消耗量的监测信息；缺

少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监测信息

核算数据：排放因

子及计算系数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

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缺少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缺少

天然气碳氧化率 ，缺少熟料中非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含量

相关信息 ，缺少熟料中非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含量相关信

息

核算数据：温室气

体排放量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

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缺少天然气消耗量的监测信息；缺

少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监测信息，缺少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

量，缺少天然气碳氧化率 缺少熟料中非碳酸盐分解的氧化

钙含量相关信息 ，缺少熟料中非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含量

相关信息

核算数据：配额分

配相关补充数据

与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

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未填写 D-5部分监测信息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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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过程中对排放单位相关人员的访问及现 场

观察过程确认排放单位不能控制的电能表也由管理单位按国家相关

规定进行了校准和检定；同时，排放单位也明确了管理部门，并由专

人负责数据的 记录、收集和整理工作；相应地建立了与二氧化碳排

放相关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的规章制度；对数据缺失、生产活动

变化及报告方法变更具有一定的应对措施。并且，排放单位对上述要

求已经建立文档。

3.7 其他核查发现

1.排放单位在建配套建设一条 9MW 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2018

年未投入使用，因此在核算时暂不涉及到余热发电量。

2.排放单位只进行烟煤的工业分析（GB/T 212-2008 煤的工业分

析方法），不满足核算指南要求，因此，选取《核算指南》中提供的

煤的低位发热量默认值 26.7GJ/t。

3.受核查方存在少量矿山用煤，为取暖用煤，数量极少且无形成

记录，故在此次核查忽略这部分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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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的符合性

经核查确认，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的排放报告

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以及修订后的《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温室气体排

放监测计划》（版本号：2,0，发布时间：2019年 9月 20日，以下简

称“修订的监测计划”）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的声明

4.2.1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声明

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与报告均符合方法学《核算方法》的

要求，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完整、可靠，核查组对本排放报告给出具肯

定的核查结论。经核查确认，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如下：

表 4.2-1 经核查的排放量（年度：2018）

年份

化石燃料

燃烧排放

量（吨）

替代燃料

和废弃物

中非生物

质碳燃烧

排放量

（吨）

原料碳酸盐

分解排放量

（吨）

生料中非

燃料碳煅

烧排放量

（吨）

净购入电

力引起的

排放量

（吨）

净购入

热力引

起的排

放量

（吨）

总排放

量（吨）

2018 175698.98 - 241174.07 2679.44 25941.65 - 445494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分工段的温室气体排放补

充数据符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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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分工段的补充报告数

据如下：

表 4.2-2 经核查的补充报告数据（年度：2018）

年份
生产工

段序号

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量

（tCO2）

熟料对应

的碳酸盐

分解排放

（tCO2）

消耗电

力对应

的排放

量

（tCO2）

消耗热

力对应

的排放

量

（tCO2）

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

（吨）

熟料产

量（t）

2018
熟料工

段
174118.44 241171.3

9 8121.77 - 429061 468433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2017年

度比较如下：

年度 2018 2017
2018年相较

于 2017年波

动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445494 795529.57 -45.03%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429061 754582.19 -44.88%

熟料产量（t） 468433 814425 -42.48%

企业层级排放强度（tCO2/t） 0.9336 0.9768 -4.43%

补充数据表排放强度（tCO2/t） 0.8880 0.9265 -4.16%

与 2017年相比，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的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和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降低 45.03%和

44.88%，原因是 2018年熟料产量降低了 42.48%，导致排放量的减少，

熟料产量的降低幅度与排放总量降低幅度呈正相关，故不存在异常波

动。由于熟料产量降低的比例比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补充数据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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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的比例要小，导致排放强度与去年相比降低了

4.43%和 4.16%。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1.排放单位在建配套建设一条 9MW 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2018

年未投入使用，因此在核算时暂不涉及到余热发电量。

2.排放单位只进行烟煤的工业分析（GB/T 212-2008 煤的工业分

析方法），不满足核算指南要求，因此，选取《核算指南》中提供的

煤的低位发热量默认值 26.7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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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1：不符合清单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

原因分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

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NC1
初始排放报告中

的柴油消耗量取

值有误。

笔误
修正排放报告数

据

修改后的排放报

告数据准确无误，

不符合项关闭

NC2
初始排放报告中

的净外购入电量

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排放报告数

据

修改后的排放报

告数据准确无误，

不符合项关闭

NC3
初始排放报告中

的熟料中氧化钙

含量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排放报告数

据

修改后的排放报

告数据准确无误，

不符合项关闭

NC4
初始排放报告中

的熟料中氧化镁

含量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排放报告数

据

修改后的排放报

告数据准确无误，

不符合项关闭

NC5

初始排放报告中

的熟料中不是来

源于碳酸盐分解

的氧化钙的含量

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排放报告数

据

修改后的排放报

告数据准确无误，

不符合项关闭

NC6

初始排放报告中

的熟料中不是来

源于碳酸盐分解

的氧化钙的含量

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排放报告数

据

修改后的排放报

告数据准确无误，

不符合项关闭

NC7
初始补充数据表

中的烟煤消耗量

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补充数据表

数据

修改后的补充数

据表数据准确无

误，不符合项关闭

NC8
初始补充数据表

中的熟料工段用

电量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补充数据表

数据

修改后的补充数

据表数据准确无

误，不符合项关闭

NC9
初始补充数据表

中的熟料中氧化

钙含量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补充数据表

数据

修改后的补充数

据表数据准确无

误，不符合项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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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10
初始补充数据表

中的熟料中氧化

镁含量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补充数据表

数据

修改后的补充数

据表数据准确无

误，不符合项关闭

NC11

初始补充数据表

中的熟料中不是

来源于碳酸盐分

解的氧化钙的含

量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补充数据表

数据

修改后的补充数

据表数据准确无

误，不符合项关闭

NC12

初始补充数据表

中的熟料中不是

来源于碳酸盐分

解的氧化钙的含

量取值有误。

笔误
修正补充数据表

数据

修改后的补充数

据表数据准确无

误，不符合项关闭

NC13
初版监测计划缺

少天然气消耗量

相关信息

填报错误，

重新填报

修正监测计划信

息

修改后的监测计

划准确无误，不符

合项关闭

NC14
初版监测计划缺

少天然气低位发

热量相关信息

填报错误，

重新填报

修正监测计划信

息

修改后的监测计

划准确无误，不符

合项关闭

NC15

初版监测计划缺

少天然气单位热

值含碳量相关信

息

填报错误，

重新填报

修正监测计划信

息

修改后的监测计

划准确无误，不符

合项关闭

NC16
初版监测计划缺

少天然气碳氧化

率相关信息

填报错误，

重新填报

修正监测计划信

息

修改后的监测计

划准确无误，不符

合项关闭

NC17

初版监测计划缺

少熟料中非碳酸

盐分解的氧化钙

含量相关信息

填报错误，

重新填报

修正监测计划信

息

修改后的监测计

划准确无误，不符

合项关闭

NC18

初版监测计划缺

少熟料中非碳酸

盐分解的氧化镁

含量相关信息

填报错误，

重新填报

修正监测计划信

息

修改后的监测计

划准确无误，不符

合项关闭

NC19

初版监测计划未

填写D-5补充数据

表中数据的确定

方式

填报错误，

重新填报

修正监测计划信

息

修改后的监测计

划准确无误，不符

合项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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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序号 建议描述

1 管理人员多参加碳排放工作指导相关培训

2 加强对计量器具、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

3 对每月天然气消耗量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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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

2 组织结构图

3 工艺流程图

4 厂区平面图

5 产能批复

6 主要排放设备清单与照片

7 监测设备清单与检定证书

8 《生产月报》

9 《进厂原燃材料平衡表》

10 《工程车油耗、物料统计表》

11 《柴油出库单》

12 《天然气发票》

13 《窑头粉尘年报》

14 《电费账单》

15 《用电分配表》

16 《出窑熟料台账》

17 《熟料化学分析台账》

18 《进厂原燃材料化学分析台账》

19 现场核查照片

20 停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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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支持性文件

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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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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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艺流程图

4、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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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能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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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排放设备清单与照片

7、监测设备清单与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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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产月报》

9、《进厂原燃材料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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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程车油耗、物料统计表》



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62

11、《柴油出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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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然气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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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窑头粉尘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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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电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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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用电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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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出窑熟料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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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熟料化学分析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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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进厂原燃材料化学分析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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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停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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